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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四條  申請人在與中華民

國有相互保護商標條約、協

定或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家

，依法申請註冊之商標，於

首次申請日翌日起六個月內

向中華民國申請註冊者，得

主張優先權。 

依前項規定主張優先權

者，應於申請註冊同時提出

聲明並於申請書中載明在外

國之申請日、申請案發號數

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申請

人應於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

檢送經該國政府證明受理之

申請文件；未於申請時提出

聲明或逾期未檢送證明文件

者，喪失優先權。 

 

第四條  申請人在與中華民

國有相互保護商標條約、協

定或相互承認優先權國家

，依法申請註冊之商標，於

首次申請日翌日起六個月

內向中華民國申請註冊者

，得主張優先權。 

依前項規定主張優先權

者，應於申請註冊同時提出

聲明並於申請書中載明在外

國之申請日、申請案發號數

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申請

人應於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

檢送經該國政府證明受理之

申請文件；未於申請時提出

聲明或逾期未檢送證明文件

者，喪失優先權。 

 

第四條  在與中華民國訂有

相互保護商標條約或協定

之國家，依法申請註冊之商

標，於首次申請日翌日起六

個月內向中華民國申請註

冊者，得主張優先權。 

依前項規定主張優先

權者，應於申請註冊同時提

出聲明並於申請書中載明

在外國之申請日、申請案發

號數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

。申請人應於申請之日起三

個月內檢送經該國政府證

明受理之申請文件；未於申

請時提出聲明或逾期未檢

送證明文件者，喪失優先權

。 

 

一、 按優先權之保護固然以訂

定條約或協定為正辦，惟

實務上有其他國家雖未與

我國訂定有條約或協定，

但願基於互惠原則給予我

國人民優先權之保護，然

因本條之規定，致無法實

施，影響我國之國際形象

暨兩國人民之權益，爰參

酌專利法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修正第一項，使事實上

與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

之國家亦有本條之適用。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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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五條 商標所用之文字、圖

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

合式，應足以使一般商品購

買人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標

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

相區別。 

   不符前項規定之圖樣，

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

已成為申請人營業上商品之

識別標識者，視為已符合前

項規定。 

 

第五條 商標所用之文字、圖

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

合式，應足以使一般商品購

買人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

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

品相區別。 

   不符前項規定之圖樣

，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

上已成為申請人營業上商

品之識別標識者，視為已符

合前項規定。 

 

第五條 商標所用之文字、圖

形、記號或其聯合式，應足

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識

其為表彰商品之標識，並得

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 

   凡描述性名稱、地理名

詞、姓氏、指示商品等級及

樣式之文字、記號、數字、 

字母等，如經申請人使用且

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營

業上商品之識別標章者，視

為具有特別顯著性。 

 

一、現行第一項參酌世界貿易

組織之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第十五條規定，增列顏色組

合乙項。 

二、現行第二項係屬顯著性之

特例．指原不具顯著性之圖樣

經當事人之使用而產生顯著

性之情形，其適用之項目係以

列舉之方式規定，有欠周延。

因第二項係第一項之特別規

定，爰引第一項作負面概括方

式規定，以資周延。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凡以善意且合理

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

名、名稱或其商品之名稱、

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

其他有關商品本身之說明，

附記於商品之上，非作為商

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專

用權之效力所拘束。 

 

第二十三條 凡以善意且合

理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

姓名、名稱或其商品之名稱

、形狀、品質、功用、產地

或其他有關商品本身之說

明，附記於商品之上，非作

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

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 

 

第二十三條 凡以普通使用

之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商

號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

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

關商品本身之說明，附記於

商品之上，不受他人商標專

用權之效力所拘束。但以惡

意而使用其姓名或商號時

 

一、現行第一項但書僅就惡意

使用姓名或商號時，方認為

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所拘束

，然就其他說明性文字，如

有惡意使用，實亦難認為得

不受他人專用權所拘束，故

刪除但書規定，參酌世界貿

易組織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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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人申請商標註冊前

，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

標圖樣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

，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效

力所拘束，但以原使用之商

品為限；商標專用權人並得

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

。 

   附有商標之商品由商標

專用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

市場上交易流通者，商標專

用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

標專用權。但為防止商品變

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

者，不在此限。 

   在他人申請商標註冊

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

商標圖樣於同一或類似之

商品，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

之效力所拘束，但以原使用

之商品為限；商標專用權人

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

別標示。 

   附有商標之商品由商

標專用權人或經其同意之

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者，商

標專用權人不得就該商品

主張商標專用權。但為防止

商品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

當事由者，不在此限。 

，不在此限。 

   在他人申請商標註冊

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

商標圖樣於同一或類似之

商品，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

之效力所拘束，但以原使用

之商品為限；商標專用權人

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

別標示。 

   附有商標之商品由商

標專用權人或經其同意之

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者，商

標專用權人不得就該商品

主張商標專用權。但為防止

商品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

當事由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規定及美國商標法

第三十三條規定，於第一項

增列「善意且合理」之要件

，並將「普通使用」修正為

「非作為商標使用」，意義均

較為明確且周延。另「商號

」涵義過窄，是否涵蓋商號

以外之法人團體及組織易生

疑義，爰將其修正為「名稱

」。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未修正。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申請商標專用期

間延展註冊者，應於期滿前

、後六個月內申請。但於期

滿後六個月內申請者，應加

倍繳納規費。      

 

第二十五條 申請商標專用

期間延展註冊者，應於期滿

前、後六個月內申請。但於

期滿後六個月內申請者，應

加倍繳納規費。      

 

第二十五條 申請商標專用

期間延展註冊者，應於期滿

前一年內申請。 

   前項申請之核准，以該

商標註冊指定商品內實際

 

一、現行第一項規定商標專用

期間之延展註冊，將申請期

間提前至期滿前一年顯屬過

早，爰將該申請期間原則上

訂為期滿前六個月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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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之核准，以該

商標註冊指定商品內實際使

用之商品為限。其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一、有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情形之一者

。 

二、於商標專用期間屆滿前

申請延展註冊而於申請前

三年內無正當事由未使用

者。 

三、於商標專用期闁屆滿後

申請延展註冊而於商標專

用期間屆滿前三年內無正

當事由未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於有聯合商標使用於同

一商品，或商權授權之使用

人有使用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核准延展之期間

自商標專用期間屆滿之次日

起算。 

前項申請之核准，以該

商標註冊指定商品內實際使

用之商品為限。其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一、有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情形之一者

。 

二、於商標專用期間屆滿前

申請延展註冊而於申請前

三年內無正當事由未使用

者。 

三、於商標專用期闁屆滿後

申請延展註冊而於商標專

用期間屆滿前三年內無正

當事由未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規定，於有聯合商標使用

於同一商品，或商權授權

之使用人有使用者，不適

用之。 

第一項核准延展之期間

自商標專用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使用之商品為限。其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一、有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情形之一

者。 

二、申請延展註冊前三年內

，無正當事由未使用者。

但有聯合商標使用於同

一商品，或商標授權之使

用人有使用者，不在此限

。 

 

如商標專用權人因故未能於

期滿前申請者，為顧及商標

專用權人之權益，給予六個

月之寬限期間，並繳納加倍

之費用以為限制，爰參酌美

國及歐聯商標法立法例修正

之。 

二、現行第二項第二款，配合

第一項修正而予修正，分為

二款，但書則改列為第三項

。   

三、第四項新增。明定專用權

經核准延展者，其期間自專

用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使

商標專用權人於期滿後六個

月內申請時，其專用期間得

以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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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修正通過） 

第三十四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商標專用權當然消滅

： 

一、未依第二十五條規定延

展註冊者。 

 二、商標專用權人死亡而無

繼承人者。 

 

第三十四條 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商標專用權當然消減

： 

一、商標專用期間屆滿，未

依第二十五條規定延展註

冊者。 

二、商標專用權人死亡而無

繼承人者。 

 

第三十四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商標專用權當然消滅：

一、商標專用期間屆滿未經

延展註冊者。 

二、商標專用權人為法人，

經解散或主管機關撤銷登

記者。但於清算程序或破

產程序終結前，其專用權

視為存續。 

三、商標專用權人死亡而無

繼承人者。 

 

一、現行第一款配合本法第二

十五條之修正酌作修正。 

二、現行第二款刪除。按商標

專用權日漸受重視，財產上

之價值亦相對提高，甚至得

以之作為質權標的，若輕易

規定商標專用權當然消滅，

將嚴重影響商標專用權價值

，故本款規定在各國立法例

上極為少見，實務執行上也

頗多窒礙，為免將來參加國

際組織時，遭受質疑，衍生

不必要之困擾，爰予刪除。

至於為免不當影響第三人申

請註冊之機會，則得回歸適

用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撤銷專用權，較

為周延。 

三、現行第三款改列為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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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通過）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 

一、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

國旗、國徽、國璽、軍旗

、軍徽、印信、勳章或外

國國旗者。 

二、相同於國父或國家元首

之肖像或姓名者。 

三、相同或近似於紅十字章

或其他國內或國際著名組

織名稱、徽記、徽章、標

章者。 

四、相同或近似於正字標記

或其他國內外同性質驗證

標記者。 

五、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 

 六、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

冊： 

一、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

國旗、國徽、國璽、軍旗

、軍徽、印信、勳章或外

國國旗者。 

二、相同於國父或國家元首

之肖像或姓名者。 

三、相同或近似於紅十字章

或其他國內或國際著名組

織名稱、徽記、徽章、標

章者。 

四、相同或近似於正字標記

或其他國內外同性質驗證

標記者。 

 五、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 

 六、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

冊： 

一、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

國旗、國徽、國璽、軍旗

、軍徽、印信、勳章或外

國國旗者。 

二、相同於國父或國家元首

之肖像或姓名者。 

三、相同或近似於紅十字章

或其他國內或國際著名組

織名稱、徽記、徽章、標

章者。 

四、相同或近似於正字標記

或其他國內外同性質驗證

標記者。 

 五、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 

 六、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

 

一、第一項修正第七款、第十

款及第十四款，其餘各款未

修正： 

（一）第七款，保護著名商標

或標章，為世界貿易組織有

關智慧財產權協定與巴黎公

約所揭示之原則且為世界各

國趨勢，現行條文未將著名

商標或標章明列，易致誤解

，爰將其明定於本款中。 

（二）第七款但書新增。已得

商標或標章所有權人或授權

人之同意者，應准其申請註

冊較為合理。爰參考德國商

標法第四條第五項立法例增

訂本款但書規定。 

（三）第十款配合本法第五條

修正，增列顏色組合，另為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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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

者。 

 七、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

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

混淆誤認之虞者。但申請

人係由商標或標章之所有

人或授權人之同意申請註

冊者，不在此限。 

 八、相同或近似於同一商品

習慣上通用標章者。 

 九、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

政府機關或展覽性質集會

之標章或所發給之褒獎牌

狀者。 

 十、凡文字、圖形、記號、

顏色組合或其聯合式，係

表示申請註冊商標所使用

商品之形狀、品質、功用

、通用名稱或其他說明者

。但有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之情事而非通用名稱者，

不在此限。 

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

者。 

 七、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

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誤

信之虞者。但申請人係由

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或授

權人之同意申請註冊者，

不在此限。 

 八、相同或近似於同一商品

習慣上通用標章者。 

 九、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

政府機關或展覽性質集會

之標章或所發給之藵獎牌

狀者。 

 十、凡文字、圖形、記號、

顏色組合或其聯合式，係

表示申請註冊商標所使用

商品之形狀、品質、功用

、通用名稱或其他說明者

。但有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之情事而非通用名稱者，

不在此限。 

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

者。 

 七、襲用他人之商標或標章

有致公眾誤信之虞者。 

 八、相同或近似於同一商品

習慣上通用標章者。 

 九、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

政府機關或展覽性質集

會之標章或所發給之藵

獎牌狀者。 

 十、凡文字、圖形、記號或

其聯合式，係表示申請註

冊商標所使用商品之說

明或表示商品本身習慣

上所通用之名稱、形狀、

品質、功用者。 

十一、有他人之肖像、法人

及其他團體或全國著名

之商號名稱或姓名、藝名

、筆名、字號，未得其承

諾者。但商號或法人營業

範圍內之商品，與申請註

（四）第十款但書新增。實務

上關於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與

本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關

係有所爭議，而一般學者之

通說，多認為雖有第十款情

形，但如已發生第五條第二

項情事且非通用名稱者，應

可排除第十款規定之適用，

爰增訂但書規定。 

（五）第十二款後段及但書刪

除，因目前實務上已於專用

期間屆滿前三個月，通知專

用權人申請延展註冊，且專

用期間屆滿後，又有六個月

之緩衝期間，可申請延展註

冊，本款後段及但書規定已

無必要，故修正刪除之。 

（六）增訂第十四款規定，按

與他人有特定關係，知悉係

他人先使用之商標，而襲以

註冊者，有違商場秩序，應

不准其註冊，爰予增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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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有他人之肖像、法人

及其他團體或全國著名之

商號名稱或姓名、藝名、

筆名、字號，未得其承諾

者。但商號或法人營業範

圍內之商品，與申請註冊

之商標所指定之商品非同

一或類似者，不在此限。 

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

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

商標者。 

十三、以他人註冊商標作為

自己商標之一部分，而使

用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

者。 

十四、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

使用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

品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

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

、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

知悉他人商標存在者。但

得該他人同意者，不在此

十一、有他人之肖像、法人

及其他團體或全國著名之

商號名稱或姓名、藝名、

筆名、字號，未得其承諾

者。但商號或法人營業範

圍內之商品，與申請註冊

之商標所指定之商品非同

一或類似者，不在此限。 

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

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

商標，及其註冊商標期滿

失效後未滿二年者。但其

註冊失效前已有三年以上

不使用時，不在此限。 

十三、以他人註冊商標作為

自己商標之一部分，而使

用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

者。 

十四、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

用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

之商標，且申請人為先使用

人之代表人、代理人、代理

冊之商標所指定之商品

非同一或類似者，不在此

限。 

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

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

冊商標，及其註冊商標期

滿失效後未滿二年者。但

其註冊失效前已有三年

以上不使用時，不在此限

。 

十三、以他人註冊商標作為

自己商標之一部分，而使

用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

品者。 

  前述第十二款但書規定

之事實應由申請人證明之。 

二、第二項配合第一項第十二

款但書之刪除，併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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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 

商、受僱人或受任人，於該

關係存續中或消滅後一年

內，未得其承諾者。其他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襲用

他人之商標或標章申請註

冊者，亦同。 

   前項第十二款但書規

定之事實應由申請人證明

之。 

（照案通過） 

第六十一條 商標專用權人對

於侵害其商標專用權者，得

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

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

得請求防止之。 

有第六十二條第一款或

第二款規定之情事者，視為

侵害商標專用權。 

商標專用權人依前二項

 

第六十一條 商標專用權人對

於侵害其商標專用權者，得

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

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

得請求防止之。 

有第六十二條第一款或

第二款規定之情事者，視為

侵害商標專用權。 

商標專用權人依前二項

 

第六十一條 商標專用權人對

於侵害其商標專用權者，得

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

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

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商標專用權人，得

請求將用以或足以從事侵害

行為之商標及有關文書予以

銷毀。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新增，按有本法第

六十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

定之情事，固構成刑事犯罪

，惟是否亦屬構成民事之侵

權行為，有所疑義，爰予明

定。 

三、現行第二項改列為第三項  

，另處分之標的僅限於商標

及有關文書，未及於商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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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請求時，對於侵害商

標專用權之物品或從事侵害

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

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規定為請求時，對於侵害商

標專用權之物品或從事侵害

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

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其原料或器具，尚有不足。

爰參酌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

產權協定第四十六條規定，

增列對於物品及其原料或器

具，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

要處置。為本項處分時，應

依比例原則，參酌侵害人之

犯意、侵害情節之嚴重性、

相關物品之性質等各項因素

斟酌之。 

（修正通過） 

第七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本法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五條、第二十三條、第二

十五條、第三十四條、第三

十七條及第六十一條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七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本法 年 月 日修正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註：以 總統公布日補充本

條修正日期。 

 

第七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第二項新增。為配合我國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之生效日期，爰

明定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 

 

 


